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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所谓的税务规划，但究其本质，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两种：

（1）在新疆喀什和霍尔果斯等地区成立可以享受“五免五减半”

定期减免税优惠的公司类法人实体；（2）明星艺人在国内成立可

以核定征收的非法人性质的工作室，享受低税负率核定征收。

其中，国家为支持新疆地区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尤其

是对注册在新疆喀什和霍尔果斯地区的鼓励类产业提供的“五免五

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最具有吸引力。喀什和霍尔果斯的税收优

惠政策吸引了大量“轻资产、高利润”的影视传媒等公司在当地注

册或将注册地前往当地。

二、2018年以来影视行业税务监管升级

1、影视行业税务现状

2018年以来，几个典型和热点事件的持续发酵导致影视行业的税务

机关风暴持续爆发。

2018年3月31日，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向各招商代理企业发出了一

份暂停所有招商代理的公告（网络传播文件），释放了政策方向转

变的信号。这是因为，新疆喀什和霍尔果斯的优惠政策极大促进了

当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但也导致某种程度的“滥用”，且部分侵

蚀了国内其他地区的税源。对于在当地注册的众多影视公司而言，

2018年以来，影视行业的税务风险持续爆发，影视行业税务的强监

管已势不可挡。本期资讯，明税将结合近期影视行业的税务监管风

暴和典型事件，分析影视行业当前面临的主要税务风险及相关纳税

人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对未来的税务监管趋势进行简要说明。

一、影视行业的税务管理现状

1、影视行业税务现状

近年来中国的影视行业蓬勃发展，据统计，2017年之前中国电影市

场票房5年年均增长30.35%。2017年全年票房（含服务费） 559亿

元，同比增长22%；扣除服务费实现票房524亿，同比增长15%。

但影视行业自身的财务规范程度与影视行业的快速发展并不匹配。

由于自身行业的特殊性、加上符合行业特点的制度规范的缺乏，影

视行业一直以来存在诸多与现存财税制度要求不相符的行规操作：

比如现金结算金额大、不合规发票多（金税三期以后这一现象日益

减少）、大量支出无法取得合规发票、大量临时演/职人员或其他工

作人员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等问题。

2、影视行业的常见税务规划方式

当前，影视公司和明星艺人为优化自身的税务管理，采用多类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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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实务来看，影视行业相关主体主要面临如下六个方面的税

务风险：

1、《征管法》下“偷税”的行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纳税人伪造、

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

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

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第六十四条

第二款规定，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

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

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实务中，一些影视公司通过股东或个人账户结算收入，这属于在账

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的行为的偷税行为。一旦影视公

司被认定为偷税但未达到《刑法》上的逃避缴纳税款罪的认定标准，

则需要补缴税款、滞纳金，并会被处以相应罚款。

2、《刑法》下逃避缴纳税款的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

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

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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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重大，被认为是整个影视行业税收征管趋严的前奏。

2018年5月底，崔永元先生曝部分影视艺人天价片酬，并起底疑似

大小合同、阴阳合同等偷漏税等潜规则，引起舆论一片哗然。2018

年6月3日，国家税务总局责成江苏等地税机关调查核实有关影视从

业人员“阴阳合同”涉税问题。很快地，江苏省地税局以及无锡市

地税局等主管税务机关针对网上反映的有关影视从业人员签订“阴

阳合同”中的涉税问题依法开展调查核实。

2018年6月底，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等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对影视

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控制不合理

片酬，推进依法纳税，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

2018年7月上旬，为贯彻落实中宣部等五部门关于治理影视行业天

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的有关要求，国家税务总局

印发《通知》，要求各级税务机关深入推进税收领域“放管服”改

革，进一步加强影视行业税收征管，规范税收秩序，积极营造支持

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良好税收环境。

2018年7月下旬，有关取消影视行业核定征收政策的消息此起彼伏。

三、影视行业六大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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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如果影视公司或明星艺构成《刑法》下的逃避缴纳税款罪，除了要

补缴税款、滞纳金和承担罚款外，相关责任人还可能被处以最高七

年的有期徒刑。

3、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

实务中，艺人与经纪公司或者工作室的关系通常不会被直接视为劳

动关系，艺人从经纪公司或者工作室取得的报酬在税法上一般被界

定为劳务报酬所得或特许杈使用费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

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所以，艺人的经纪公司

或者工作室具有代扣代缴其个税的义务，但在实践中，很多艺人的

经纪公司或者工作室并未履行该义务，从而产生一定的税务风险。

4、避税与反避税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专门的反避税制度。但《个人所得

税法》中并无类似《企业所得税法》的反避税规则。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应遵循“独

立交易原则”，即，公司与非关联的第三方从事相同或类似交易时

应遵循的定价原则。如果企业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未遵循“独立交

易原则”而导致在中国境内少缴税款，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的方

法进行调整。喀什和霍尔果斯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影视公

司，而且很多影视公司将成本留在北上广，将利润留存在喀什、霍

尔果斯进行避税，已经引起税务机关的关注。

与构成偷税的法律责任的不同之处在于，纳税人被税务机关实施特

别纳税调整时，并不会被处以罚款。

5、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对于影视行业而言，大量日常开支（如：化妆费、停车费、餐费、

住宿费、交通费等）无法取得合规发票，或存在高风险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问题（或涉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刑事犯罪）。

而且，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各级税务机关

加强影视行业税收征管。《通知》特别强调，影视行业纳税人应当

按照实际业务如实开具增值税发票，不得填开或让他人为自己开具

与实际交易内容不符的发票，不得将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作为所得税

税前扣除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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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虚开普通发票

实践中，很多纳税人认为只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才会承担刑事责

任，其实《刑法》205条不仅仅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还

规定了针对虚开普通发票的“虚开发票罪”。

四、明税评析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影视行业税收管理方式的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工作室现行的核定征收方式将会被取消，并要求全行业查账征收。

查账征收方式下，影视行业（尤其是艺人个人成立的工作室）的税

务风险和管理压力骤然增加，影视行业的税务管理方式亟待规范和

变革。

同时，相关影视公司和明星艺人应尽早对历史期间的纳税情况进行

自查，分析和量化潜在的税务风险，并做好相应的预案和风险应对

措施，以降低潜在的法律风险和法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6月19日，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会同有

关部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个税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新的个人所得税法预计于2019年1月1日生效。鉴于本次个税

将会进行大的修订，并增加反避税条款，明税建议相关影视公司及

明星艺人应密切关注新的个税修订对自身税务管理方式的影响，并

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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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家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的精品律所，明税专注于为客户提供税务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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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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